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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合作协议书、项目申报书统一送交医院科研科审批





（临床研究项目需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填写重大项目协议审批表（可从科研下载专区下载）





协议书内容经双方单位同意后先由对方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对方单位公章











与外单位建立合作意向，草拟合作协议书





待经费下达后，根据协议书及预算书经科研科划拨合作费用





经科研科及相关院领导审批后加盖医院合同章后将协议书返回本院项目负责人





由科研科将申报材料及协议书一齐上交学校医科处及科技部





若项目获批准，双方单位需再次签订最终合作协议





将协议审批表、最终协议书及项目合同书或预算书交医院科研科审核











